河北东方学院成绩更正申请表（教师用）
	课程名称
	
	开课学院
	

	开课学期
	
	任课教师
	

	更正内容
	学生姓名
	班级
	错误成绩
	更正成绩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更正理由
	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开课学院

意见
	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因成绩有误，教师需更正学生成绩时，必须填此表，同时提供更正成绩的依据。
        2、在“更正内容”备注栏内注明更正的成绩为“平时成绩、期末成绩、总成绩、补考成绩”。
